附件2

[bookmark: _GoBack]鄂州市其他机构人员申报中小学教师高、中级职称教学工作业绩条件（试行）

根据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教育厅印发的《湖北省中小学教师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申报评审条件（试行）》（鄂人社职管〔2020〕5号）精神，结合鄂州教育实际，现制定教育其他机构人员申报中小学教师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教学工作业绩条件如下：
一、正高级教师
[bookmark: _Hlk78211595]1.任现职以来须主持并完成省级教科研课题不少于2项；
2.每年参与各级各类业务培训不少于40个学时（或电教部门每年收集、整理学科教育资源不少于40件）；
3.深入基层学校开展专题调研不少于4次；
4.主持或举办业务讲座（或主持教学竞赛活动）不少于6次；
5.按时完成单位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
二、高级教师
1.任现职以来须主持并完成市级教科研课题不少于1项，或参与并完成省级科研课题不少于2项；
2.每年参与各级各类业务培训不少于20个学时（或电教部门每年收集、整理学科教育资源不少于20件）；
3.深入基层学校开展专题调研不少于2次；
4.主持或举办业务讲座（或主持教学竞赛活动）不少于4次；
5.按时完成单位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
三、一级教师
1.任现职以来须主持并完成区级教科研课题不少于1项，或参与并完成市级科研课题不少于2项；
2.每年参与各级各类业务培训不少于20个学时（或电教部门每年收集、整理学科教育资源不少于20件）；
3.深入基层学校开展专题调研不少于1次；
4.主持或举办业务讲座（或主持教学竞赛活动）不少于2次；
5.按时完成单位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
